附件3
普惠类兑现清单
	事项名称
	金融机构注册奖励

	政策依据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促进金融业发展办法》

	申请条件
	1
	示范区注册、纳税，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持牌金融机构。

	
	2
	新设立或新迁入的金融机构，当年注册资本实缴足额到位。

	补贴标准
	1亿元（含）-2亿元
	500万元

	
	2亿元（含）-5亿元
	800万元

	
	5亿元（含）-10亿元
	1000万元

	
	10亿元（含）以上
	2000万元起，对超过10亿元以上部分，每增加1亿元增加100万元奖励

	印证材料
	1
	金融业务经营许可证

	
	2
	申请首年奖励的，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3
	申请第二、第三年奖励的，提供上一年度审计报告

	受理部门
	政务服务中心政策兑现平台

	业务部门
	投融资促进中心

	会审部门
	财政管理运营部

	备	注
	1.金融集聚区内注册的金融机构全额奖励，区外奖励70%。
2.奖励资金采取分年度兑付方式：注册资本（扣除政府引导基金及示范区属国有资本）实缴足额到位当年起，第一年按对应奖励金额的40%奖励；第二、第三年营业收入比上年度同比有增长的，每年按对应奖励金额的30%奖励。申请第二、第三年奖励的，如当年未完成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要求，则不予奖励。
3.“金融机构注册奖励”、“金融机构持牌一级分支机构入区奖励”、“股权投资企业、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注册奖励”等注册类奖励不得同时享受。



普惠类兑现清单

	事项名称
	金融机构持牌一级分支机构入区奖励

	政策依据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促进金融业发展办法》

	申请条件
	在示范区内新设立或新迁入的金融机构持牌一级分支机构

	奖励标准
	一次性奖励200万元

	印证材料
	1
	一级分支机构金融业务经营许可证

	
	2
	总部设立一级分支机构证明

	受理部门
	政务服务中心政策兑现平台

	业务部门
	投融资促进中心

	会审部门
	财政管理运营部

	备	注
	1. 金融集聚区内注册的金融机构全额奖励，区外奖励70%。
2.“金融机构注册奖励”、“金融机构持牌一级分支机构入区奖励”、 “股权投资企业、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注册奖励”等注册类奖励不得同时享受。
3. 对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创新型网络金融机构、电商机构、互联网金融研发中心等，参照本条款奖励标准执行。





普惠类兑现清单

	事项名称
	金融机构增资奖励

	政策依据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促进金融业发展办法》

	申请条件
	1
	在示范区注册、纳税，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

	
	2
	已入区企业，且全部实缴出资后，又增资的。

	奖励标准
	按新增实缴资本额度（扣除政府引导基金及示范区属国有资本）给予0.5%的一次性奖励，最高500万元。

	印证材料
	1
	金融业务经营许可证

	
	2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受理部门
	政务服务中心政策兑现平台

	业务部门
	投融资促进中心

	会审部门
	财政管理运营部

	备	注
	1.金融集聚区内注册的金融机构全额奖励，区外奖励70%。
2.“金融机构增资奖励”、“金融机构持牌一级分支机构入区奖励”、 “股权投资企业、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注册奖励”等注册类奖励不得同时享受。






普惠类兑现清单

	事项名称
	股权投资企业、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注册奖励

	政策依据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促进金融业发展办法》

	申请条件
	1
	在示范区注册的股权投资企业。

	
	2
	股权投资企业、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均需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补贴标准
	公司制形式设立的股权投资企业，实缴注册资本不低于2000万元
	按实缴注册资本0.5%奖励，最高500万元

	
	合伙制形式设立的股权投资企业，实际募集金额不低于1000万元
（奖励给委托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
	委托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注册在示范区内
	按募集资金规模的0.4%奖励，最高400万元

	
	
	委托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未注册在示范区内
	按募集资金规模的0.2%奖励，最高200万元

	印证材料
	1
	金融业务经营许可证、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证明

	
	2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受理部门
	政务服务中心政策兑现平台

	业务部门
	投融资促进中心

	会审部门
	财政管理运营部

	备	注
	1.股权投资企业实缴资金或实际募集金额（扣除政府引导基金及示范区属国有资本）到位当年起，奖励分3年兑现，每年兑现比例为40%、30%、30%。
2. “金融机构注册奖励”、“金融机构持牌一级分支机构入区奖励”、“股权投资企业、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注册奖励”等注册类奖励不得同时享受。
3.出资结构相同且投资于同一项目的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不重复奖励。
4.金融集聚区内注册的金融机构全额奖励，区外奖励70%。



普惠类兑现清单

	事项名称
	金融机构对示范区财政贡献奖励

	政策依据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促进金融业发展办法》

	申请条件
	在示范区注册、纳税的金融机构，可以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也可以是全国性金融机构在晋分支机构。

	补贴标准
	政策实施以后，自金融机构或在晋分支机构形成对示范区财政贡献达500万元（含）当年起，按照企业对示范区财政贡献的50%奖励，奖励期限3年。

	印证材料
	示范区税务部门出具的完税证明

	受理部门
	政务服务中心政策兑现平台

	业务部门
	投融资促进中心

	会审部门
	财政管理运营部

	备注
	1．要求金融机构对示范区财政贡献每年保持增长趋势，持平或下降不予奖励。
2.本奖励所称金融机构不包括股权投资企业、股权投资管理企业。







普惠类兑现清单
	事项名称
	股权投资企业、股权投资管理企业贡献奖励

	政策依据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促进金融业发展办法》

	申请条件
	在示范区注册、纳税的股权投资企业、股权投资管理企业

	补贴标准
	政策实施后，自企业形成对示范区财政贡献当年起，前2年按照企业对示范区财政贡献的100%奖励，后3年按照企业对示范区财政贡献的50%奖励。

	印证材料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证明

	
	2
	示范区税务部门出具的完税证明

	受理部门
	政务服务中心政策兑现平台

	业务部门
	投融资促进中心

	会审部门
	财政管理运营部

	备	注
	




普惠类兑现清单

	事项名称
	金融集聚区运营服务机构奖励

	政策依据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促进金融业发展办法》

	申请条件
	1
	在示范区注册、纳税，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2
	该物理空间已被示范区认定为金融集聚区。

	奖励标准
	按上年度引进的金融机构实缴注册资本（扣除政府引导基金及示范区属国有资本后）每1亿元给予10万元奖励，最高200万元。

	印证材料
	1
	与金融机构签订的租房协议及发票，入驻金融机构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2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上年度入驻金融机构验资报告

	
	3
	示范区金融集聚区认定文件

	受理部门
	政务服务中心政策兑现平台

	业务部门
	投融资促进中心

	会审部门
	财政管理运营部

	备注
	



普惠类兑现清单

	事项名称
	金融第三方服务机构奖励

	政策依据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促进金融业发展办法》

	申请条件
	1
	在示范区注册、纳税，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金融第三方服务机构。

	
	2
	为示范区企业融资提供征信、审计、资产评估、信用评价评级、财务咨询、发行备案、质押登记等服务的金融第三方服务机构。

	
	3
	金融外包服务收入占总营业收入70%以上的专业金融第三方服务机构。

	
	4
	债权或股权融资年度新增累计1亿元以上的。

	补贴标准
	按照融资额度的0.02%奖励，最高50万元

	印证材料
	1
	与示范区内企业签订的各类合作协议及被服务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2
	示范区内被服务企业各类融资协议及凭证

	
	3
	上一年度审计报告

	受理部门
	政务服务中心政策兑现平台

	业务部门
	投融资促进中心

	会审部门
	财政管理运营部

	备	注
	金融集聚区内注册的金融机构全额奖励，区外奖励70%。





普惠类兑现清单

	事项名称
	非金融支付服务机构奖励

	政策依据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促进金融业发展办法》

	申请条件
	1
	在示范区注册、纳税，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金融支付服务机构。

	
	2
	依法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获准办理网络支付、预付卡发行与受理、银行卡收单等支付服务的非金融机构。

	补贴标准
	1亿元≤实缴注册资本＜5亿元
	100万元一次性奖励

	
	5亿元≤实缴注册资本
	200万元一次性奖励

	印证材料
	1
	支付业务许可证

	
	2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受理部门
	政务服务中心政策兑现平台

	业务部门
	投融资促进中心

	会审部门
	财政管理运营部

	备	注
	金融集聚区内注册的金融机构全额奖励，区外奖励70%。




普惠类兑现清单
	事项名称
	企业上市奖励

	政策依据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促进金融业发展办法》

	申请条件
	1
	在示范区注册、纳税，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挂牌上市企业。

	
	2
	企业在香港交易所、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伦敦证券交易所等境外交易场所上市，要求募集资金净额达到5000万元人民币并投向示范区项目。

	补贴标准
	主板上市
	奖励500万元
	首发上市申请文件被中国证监会或沪深交易所正式受理，先给予50%奖励；企业成功首发上市，再给予50%奖励

	
	科创板上市
	奖励300万元
	

	
	中小板、创业板上市
	奖励200万元
	

	
	境外上市
	一次性奖励200万元

	
	“新三板”挂牌
	首次挂牌
	一次性奖励80万元

	
	
	进入精选层
	一次性奖励100万元

	
	“晋兴板”挂牌
	一次性奖励30万元

	印证材料
	1
	申请上市前奖励的，提供企业向中国证监会或沪深交易所提交上市申请后取得的受理回执

	
	2
	申请境内上市或挂牌奖励的，提供各有权机关颁发的注册或核准挂牌上市成功文件

	
	3
	申请境外上市奖励的，提供境外成功上市和5000万元募集资金投回示范区项目证明材料

	受理部门
	政务服务中心政策兑现平台

	业务部门
	投融资促进中心

	会审部门
	财政管理运营部

	备	注
	1.企业由“新三板”精选层成功转科创板或创业板上市的，补足对应奖励。
2.外地上市公司迁入示范区，按照对应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



普惠类兑现清单
	事项名称
	金融机构办公用房奖励

	政策依据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促进金融业发展办法》

	申请条件
	1
	在示范区注册、纳税的金融机构总部或持牌一级分支机构。

	
	2
	企业自建自用、购买或租赁办公用房，地址应与企业注册地址一致。

	补贴标准
	自建自用办公用房
	一次性补贴建设总投资的1.5%，
最高500万元

	
	购买办公用房
	一次性补贴购房实际成交价的1.5%，
最高500万元

	
	租赁办公用房
	前3年每年补贴租房款的30%，
最高100万元

	印证材料
	1
	购买办公用房的，提供不动产登记证书、商品房购买合同及发票

	
	2
	自建自用办公用房的，提供工程决算书

	
	3
	租用办公用房的，提供租赁合同及发票

	受理部门
	政务服务中心政策兑现平台

	业务部门
	投融资促进中心

	会审部门
	财政管理运营部

	备	注
	1.获得自建自用、购买办公用房补贴的金融机构，5年内不得出售或出租该办公用房。
2.金融机构享受自建自用补贴的，不再享受购房、租房补贴；金融机构享受购房补贴的，不再享受租房补贴。
3.建设、购买、租用办公用房价格超过同区域市场价格50%的，示范区有权不予奖励。


普惠类兑现清单
	事项名称
	金融机构风险补偿

	政策依据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促进金融业发展办法》

	申请条件
	1
	在示范区注册、纳税，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

	
	2
	为示范区内中小微企业或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基金、银行、融资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

	
	3
	风险补偿仅限于对示范区内中小微企业或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过程中产生的投资本金损失、银行本金损失、担保机构代偿损失等，应为扣除通过司法诉讼程序和其他途径已追回金额的实际损失。

	补贴标准
	按照企业投资法定程序核销额或贷款本金法定程序核销额的30%予以补贴，单笔最高500万元。

	印证材料
	1
	金融业务经营许可证

	
	2
	申请风险补偿说明材料

	
	3
	投资、贷款或担保合同，及履行凭证

	
	4
	法院执行法律文书

	
	5
	接受资金支持的示范区内企业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上一年度审计报告及参保人数证明

	受理部门
	政务服务中心政策兑现平台

	业务部门
	投融资促进中心

	会审部门
	财政管理运营部、创新发展部、成果转化促进服务中心

	备	注
	1.创新发展部负责对支持的中小微企业进行认定，成果转化促进服务中心负责对成果转化项目进行认定。
2.金融集聚区内注册的金融机构全额奖励，区外奖励70%。




普惠类兑现清单
	事项名称
	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才贡献奖励

	政策依据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促进金融业发展办法》

	申请条件
	1
	在示范区注册、纳税，且上年度对示范区财政直接贡献500万元以上的金融机构（不包括股权投资企业、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在示范区注册、纳税的股权投资企业、股权投资管理企业。

	
	2
	金融机构具有任职资格的高级管理人才，个人年度薪金30万元以上。

	
	3
	与金融机构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申报时仍在合同期内。

	补助标准
	每年按个人对示范区财政直接贡献100%奖励，期限3年

	印证材料
	1
	申请人身份证件，劳动（劳务）合同，任职文件，薪金证明

	
	2
	示范区税务部门出具的完税证明

	受理部门
	政务服务中心政策兑现平台

	业务部门
	投融资促进中心

	会审部门
	财政管理运营部

	备注
	1.单位支付年薪以税务部门可查证的薪酬为准，不包括保险、公积金等。
2.每家金融机构最多申报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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